若羌县应急管理局行政处罚公示信息
	处罚决定文号
	（若）应急罚〔2023〕3号

	处罚名称
	若羌宝暄商贸有限公司依吞布拉克加油站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案

	处罚类别
	责令限期改正、罚款

	违法事实
	2023 年 2 月 28 日，若羌县应急管理局执法人员对若羌宝暄商贸有限公司依吞布拉克加油站， 发现以下违法行为：1、卸油区无高液位报警器。

	处罚依据
	以上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 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 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生产经营单位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 患的，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的规定，参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应急管理系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40.5.5：生产经营单位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责令立即 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对一般事故隐患每有1项处罚款5千元、最高罚款5万元，对重大事故隐患处 罚款5万元的标准。

	处罚结果
	决定给予人民币 5000 元（伍仟元整）罚款的行政处罚。

	行政相对人名称
	若羌宝暄商贸有限公司依吞布拉克加油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2824MA776RKH98

	法定代表人姓名
	林波

	处罚决定日期
	2023年3月31日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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